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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滕州市 TZ2021-5 号宗地位于滕州市红荷大道南侧、龙泉路东侧、京台高速西

侧，四至范围为北至林梓路（规划道路），东至荆泉路（规划道路），南至陶山路，

西至龙泉路。本次调查地块总用地面积 81197.2 平方米（合 121.7958 亩），土地属

王任庄村，历史上为农用地和居住用地，2021 年 7 月规划为居住用地和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

行）》（环保部部令 2016 第 42 号）和《关于做好山东省建设用地污染地块再开发

利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鲁环发〔2019〕129 号）要求，需要对用途变更为住宅、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开展土壤污染环境状况调查。2021 年 9 月，滕州市自然资源

局委托青岛京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本地块开展土壤环境状况调查工作。 

我单位接到委托后，及时对该地块土地利用状况进行了资料收集、现场踏勘，

并对相关人员和部门进行了访问调查：地块用途原为农用地和居住用地，地块现状

依然为农用地和居住用地，地块内生长有树木和杂草，地块上住房大部分已拆除，

只剩零星几户人家，未用作其他有污染用途；相邻地块现状及历史为农用地、居住

区、水塘和滕州市第一净水厂。 

1km 范围内有 4 家生产型企业：与调查地块隔路相邻的滕州市第一净水厂，产

生生活污水及生产废水的主要污染物为 COD、BOD5、氨氮及悬浮物，无废气产生，

不会对调查地块造成污染。与调查地块相隔 165 米的滕州市春虹食品有限公司废水

主要以屠宰废水为主，屠宰废水污染物主要为 COD、BOD5、SS、氨氮、总磷，不

含重金属等特殊污染物，废气为恶臭气体，不会对调查地块造成污染。与调查地块

相隔 160 米的山东京华家居装饰有限公司无生产废水产生，废气为颗粒物及挥发有

机气体，可能通过大气沉降对对调查地块土壤造成污染，但由于该公司与调查地块

相隔 160 米，距离较远，对调查地块造成污染的可能较小。与调查地块相隔 280 米

的滕州华硕数控机床有限公司无生产废水产生；废气为金属粉尘、焊接烟尘。可能

通过大气沉降对对调查地块土壤造成污染，但由于金属粉尘比重较大，易于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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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90%可在操作区域附近沉降，只有极少部分扩散到大气中形成粉尘；加之，该公

司与调查地块相隔 280 米，距离较远，对调查地块造成污染的可能较小。 

但由于生产过程存在不确定性，地块周边的山东京华家居装饰有限公司产生挥

发性有机气体、滕州华硕数控机床有限公司产生金属粉尘有造成调查地块污染的可

能，因此对该地块进行现场快速检测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以进一步确定地块有无

污染。由土壤现场快速检测数据可知，调查地块内重金属浓度均不超过《土壤环境

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建设用地第一

类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综上，滕州市 TZ2021-5 号宗地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该

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本次调查范围内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满足第一类建

设用地中的居住用地要求，无需开展下一步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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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调查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目的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了解地块土壤与地下水的环境质量状况，若有污染，

初步确定污染物类型，污染分布范围和污染程度，为下一步环境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和工作基础。 

（1）收集地块历史资料，对调查地块历史进行分析，明确该地块的环境现状，

判断该地块污染程度与范围，为后期土地合理开发再利用、保障环境安全提供理论

依据和数据支持。 

（2）通过相关资料了解地块地下水赋存条件、富水性等水文地质条件。 

（3）充分结合地块的现状及未来土地利用的要求，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从保障地块再开发利用过程的环境安全角度，为地块用地规划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的环境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2.1.2 调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 

针对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布调查，为地块

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地块环境调查过程，保证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

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和专业技术水平，

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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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调查范围 

滕州市 TZ2021-5 号宗地位于滕州市红荷大道南侧、龙泉路东侧、京台高速西

侧。总用地面积 81197.2 平方米（合 121.7958 亩），地块四至范围见图 2.2-1，界址

点坐标表见表 2.2-1。 

同时考虑相邻地块存在的可能污染源，调查了解周边地块的主要污染因素。 

 

图 2.2-1  地块四至范围图 



滕州市 TZ2021-5 号宗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5 

 

表 2.2-1  地块界址点坐标表（国家大地 2000） 

点号 X Y 

J1 3888173.991  39517001.391  

J2 3888174.873  39517342.414  

J3 3888154.971  39517363.776  

J4 3888041.848  39517371.500  

J5 3888042.290  39517362.646  

J6 3888042.337  39517259.296  

J7 3888011.284  39517258.394  

J8 3887975.182  39517256.707  

J9 3887907.764  39517256.712  

J10  3887907.047  39517005.137  

J11  3888060.502  39517008.721  

J12 3888063.419  39517008.782  

J13  3888065.421  39517008.817  

J14 3888067.423  39517008.845  

J15 3888069.425  39517008.868  

J16 3888071.427  39517008.884  

J17  3888073.428  39517008.894  

J18  3888075.429  39517008.897  

J19 3888077.430  39517008.895  

J20 3888079.431  39517008.886  

J21 3888081.432  39517008.871  

J22 3888083.432  39517008.850  

J23 3888085.432  39517008.823  

J24 3888087.432  39517008.790  

J25 3888089.432  39517008.750  


